
 

广州市香雪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事项的独立意见 

 

作为广州市香雪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我们依

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

《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公司章程》、《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等法律、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本着对全体股东和公司负责的原则，基于实事求

是、独立判断的立场，坚持科学严谨的工作态度，进行了认真核查，仔细分析和

研究，现就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有关事项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一、关于 2019 年度审计报告保留意见涉及事项影响已消除的独立意见 

我们认为董事会审议的《关于 2019 年度审计报告保留意见涉及事项影响已

消除的议案》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公司 2019 年度审计报

告保留意见涉及事项影响已经消除。 

二、关于公司前期会计差错更正的独立意见 

鉴于保留意见涉及事项的影响已消除，公司对前期会计差错作出的相关更

正，符合《会计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董事会关于该会计差错更正事项

的审议和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相关制度的规定，不存在损

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我们同意本次会计差错更正。 

三、关于补充确认公司对外提供借款的独立意见 

公司为广州达诚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达诚”）提供借款，是

为了解决其日常经营中的资金需求。截止目前，广州达诚已将借款归还完毕，未

对公司造成损失，亦未对公司和股东利益造成实质性损害。因此，我们同意《关

于补充确认公司对外提供借款的议案》，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四、关于补充确认公司对外提供借款暨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公司为富润惠德文化发展（北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润惠德”）提供

借款，广州市昆仑投资有限公司为富润惠德提供保证担保，是为了解决富润惠德

日常经营中的资金需求。截止目前，公司已收回全部借款，未对公司造成损失，

亦未对公司和股东利益造成实质性损害。因此，我们同意《关于补充确认公司对

外提供借款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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